
台灣扶輪的

全國性組織

「國際扶輪 Rotary International」係以全世界各扶輪社為會員社所組成之國際性組織，目前在全世

界大約有 36,300多個扶輪社，遍布於 200多個國家，扶輪社員總人數大約有 120萬人左右。扶輪規章

規定各扶輪社及扶輪社員必須遵守模範扶輪社章程，以及扶輪社所在地之法律及當地之風俗文化。

1973年，台灣扶輪領導人依據中華民國人民團體法之規定，於 3月 28日在台北正式成立「國際扶

輪中華民國總會」之全國性扶輪組織，由嚴慶齡先生擔任第一屆理事長、毛民初先生為常務監事召集

人。此後歷經毛民初、巫永昌、蔡仲伯、王博偉、汪國恩、康義勝、賴正成、楊敏盛、張信、張瑞欽等

歷任理事長之營運，奠定了今日的基礎。

現任理事長為 3521地區李翼文前總監、副理事長為 3521地區吳蓓琳前總監及 3470地區陳東初前

總監，常務監事召集人為 3470地區張美貞前總監，秘書長為 3521地區中山社李博信前社長。    

依據總會章程之規定，凡在中華民國境內依法成立之扶輪社均需加入總會為會員社。章程亦訂定總

會應做為扶輪社與政府間的窗口，以肩負協調之橋梁的功能，促進扶輪社與政府間之合作關係。此外並

辦理國內各扶輪社跨地區或全國性的共同事務，協助設立歷屆國際年會之台灣館，並為台北國際扶輪年

會爭取政府補助，租用公共設施等涉外任務，以及舉辦跨地區或全國性之各項集會及活動等等。

國際扶輪理事會決議台灣各扶輪社之所屬國名僅註明「台灣」，並註記於 2008年扶輪政策彙編

3.010.3。故總會函請內政部更名，並於 2011年 7月經內政部以台內字第 1000136841號函，批准更改名

稱為「國際扶輪台灣總會」。

總會之決策單位為理事會，設置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二人、常務理事八人、理事 24人，監事會

設常務監事召集人一人、常務監事二人、監事八人。並聘請曾任國際扶輪理事、全國性扶輪相關組織之

當屆理事長為總會顧問。在行政事務方面，目前總會設秘書長一人、財務長一人、副秘書長二或三人，

以及一位執行秘書。

國際扶輪台灣總會

台灣扶輪 90年史編輯委員會成立 理監事會選舉常務理監事 為 C肝防治計畫訪問賴副總統

現任會務行政人員如下：

秘書長　 李博信（3521地區台北中山社）
財務長　 林谷同（3521地區台北雙溪社）
副秘書長 劉瑞林（3482地區台北圓環社）
副秘書長 陳淑貞（3522地區台北大仁社）
副秘書長 羅明峰（3521地區台北仰德社）

總會創立至今將屆 50年，邇來本著服務的精神汲汲經營，協助全國各地區及各扶輪社辦理諸多委

辦事項，甚獲好評，今後仍將一本初衷，克盡職責，為台灣扶輪奉獻一己之力。

為發揮總會服務各扶輪社的功能，目前總會設立如下委員會，以協助

會務的運作：

一、規章修改委員會

二、會員擴展委員會

三、財務委員會

四、公共關係委員會

五、網站委員會

六、C肝防治推廣委員會
七、「台灣扶輪九十年史」編纂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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